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于2020 

年9月2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根据《关于在上市公

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进行了

事前认真审查，发表意见如下： 

一、关于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基于我们的独立判

断，认为收购鲁西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鲁西新能源装备集团有限

公司 56.25%股权及鲁西催化剂有限公司 100%股权，是基于公司

的长远利益和生产经营需要，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

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此事项提交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二、关于接受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的事

前认可意见 

我们对董事会提交的《关于接受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提供财

务资助的议案》进行了事前了解，此次关联交易是公司实际控制

人及关联方为了支持公司的项目建设和增加公司的日常经营资



  

金而提供的现金财务资助。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需回避表

决。同意将此事项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三、关于拟与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框

架协议》的关联交易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对董事会提交的《关于拟与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关联交易议案》进行了事前了解，

我们认为：公司拟与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

框架协议》，金融服务的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议案在公司董事会表决时，关联

董事需回避表决。因此，同意将此事项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审议。 

四、关于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的

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对董事会提交的《关于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

评估报告的议案》进行了事前了解，我们认为：关于中化集团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充分反映了财务公司的经营资质、

业务及风险状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上述议案在公司董事会表决时，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因

此，同意将此事项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五、关于公司在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关联存款风险处

置预案的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对董事会提交的《关于公司在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关联存款风险处置预案的议案》进行了事前了解，我们认为：

关于公司在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关联存款风险处置预案

能够有效防范、及时控制、降低并化解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财务

公司的资金风险，保障资金安全，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议案在公司董事会表决时，关联董事

需回避表决。因此，同意将此事项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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